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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為使員工及來賓汽車進出、停放、收費、場地設備及維護等有所遵循，特訂定本規定以強化停車管理，改善交通秩序。

二、管理單位：
總務室：停車位之規劃、收費作業、環境清潔及停車場有關設備、標示等管理；督導警衛隊執行院內交通秩序、違規車輛取締及負責各進出門之管制。

三、車輛進出管制：

（一）小客車：由一、二號門、急診門出入，本院員工車輛亦可由三號門進出，志願工作隊人員持本院志工停車證，由五號門駐衛警查驗登記後進出。

1.進口：

（1） 員工：使用停車感應卡在讀卡機前讀卡俟柵欄昇起後車輛駛入。

（2） 來賓：訪客車輛駛至發票機前停車抽取計時票，俟柵欄昇起後車輛駛入。

2.出口：

（1） 員工車輛駛至出口讀卡機前讀卡，俟柵欄昇起後出場。

（2） 來賓車輛可採人工收費方式，將車駛至出口收費亭，將計時票交收費管理員計價，繳費取據後駛離；或利用本院設置之自動繳費機先行繳款後，由各出口外側車道，將計時票插入驗票機後駛離。

（二）送貨車（限廂型以上車輛）、工程車、垃圾車、遊覽車等及騎乘機車來院復健民眾，限由五號門進出，由警衛隊負責管制：

1.由五號門進入車輛，須憑駕駛人行照、駕照或身分證件換發本院「臨時通行證」，並予登記，始得進入院區。

2.由五號門駛出車輛，須先交回「臨時通行證」，取回暫存之證件後駛離院區。

3.送（提）貨車輛限停服務中庭卸貨區、工程車限停施工區域（停車時應將臨時通行證置於前檔風玻璃左側，以備查驗），工作完畢應立即駛離，不得逗留，如工作需要必需在院區駐夜車輛，須先向警衛隊報備並徵得同意。

4.工程車輛應由工務室組長以上人員簽證後始得自五號門進出。
（三）與本院簽訂契約之救護車，經相關單位開具放行條，由五號門離院；一般救護車由一、二號門抽取計時票進入院區，離院時一律將計時票交收費員計價繳費後放行。

四、車輛停放規定：

（一）車輛進場、出場及停放必須遵守標誌、號誌及警衛、管理人員指揮。

（二）車輛在院區內每小時限速廿公里以下，停放於規定之停車區內，如停車場內規定位置已滿，不得違規停車，應立即駛出院區。

（三）本院停車場僅提供車輛停放車位，不負保管責任，如停放車輛遺失、碰損及其他因災害造成損失，本院不負任何責任。

（四）車輛進入停車場，應遵守交通秩序減速慢行，在院區如因駕駛人疏忽或不當行為，損及他人車輛或場內設施或傷及他人，駕駛人或車主必須負責賠償及法律責任。

（五）停車場內停放車輛，嚴禁攜帶違禁品，如有發現立即通知警衛隊報請治安單位處理並知會政風室。

（六）來賓車輛經檢舉在院內停放逾一個月未駛離，管理人員應立即通知警衛隊會同警方依規定張貼公告限期處理並知會政風室；車主逾期未處理者，交由警察等相關機關將車輛拖吊離場，拖吊所需費用由車輛使用人負責。

（七）停於本停車場內之車輛，因天然災害或人為因素遭受損害時，車主應自行於七十二小時內處理車輛，如超過七十二小時以上未處理，本院得報警協助拖吊離場，拖吊所需之費用由車主自付。

（八）一般車輛佔用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或停車嚴重影響行車動線者，本院駐衛警或管理人員得通知適當單位拖吊，所需拖吊費用由駕駛人或車主支付。

五、停車收費標準：

（一）本院員工：採計月方式收費，每月停車費七００元，辦理停車時間少於半個月時收費三五０元，超過半個月而不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費，員工領有身心障礙（殘障）手冊者，每月停車費三五０元（半價優惠）；停車感應卡每張工本費一００元，由總務室事務組每月廿日前將異動資料，送出納組於員工薪餉內扣繳。

（二）來賓訪客：按下列標準收費

1.卅分鐘以內免費。

2.卅分鐘至一小時收費三０元。

3.爾後每卅分鐘一五元。

4.每日最高停車費不超過二四０元。

5.翌日超過部分依前述方式累計收費。

（三）參加學術研討會人員車輛，例假日可享半價優惠停車，惟須由承辦單位於計時票簽章及註明活動名稱，至人工收費車道交收費管理員查驗後，始可半價優惠；非例假日期間依停放時間全額計價收費後放行。

（四）學術研討會等相關活動，所邀請之講師、貴賓及來院洽公人員車輛，可免費停車，惟須由單位主管於計時票簽章註明姓名、車牌號碼及活動名稱或洽公事由，至人工收費車道交收費管理員查驗後始可免費放行，如單位主管未簽章或未註明事由等相關資料者，依汽車停車計價標準收費。

（五）貴賓車輛離院時在停車計時票上簽註車號、姓名，經人工收費車道收費管理員查驗貴賓證後免費放行。

六、員工停車管理：

（一）本院員工領有駕照並有自用汽車者可攜帶職員證、行車執照（車主限本人、配偶或父母親）向總務室事務組申辦。

（二）總務室事務組接到員工申請後立即審核，符合規定者登記資料，即核發停車感應卡及停車證。總務室至少每年查核乙次，各單位應配合將原申請人之相關資料影印造冊送總務室查驗。

（三）停車證黏貼於前擋風玻璃左上角，或置於車輛擋風玻璃內明顯處，以憑查驗識別，經管理單位查獲糾正二次仍未改正者，處予停卡一週處分。

（四）員工車輛一律以感應讀卡方式進入院區，不得要求管理人員以遙控方式開啟柵欄進入，如無法以感應讀卡方式駛入院區而取計時票，離院前應至總務室簽證，並於離院時交還收費管理員，始可免費離院。

（五）員工如將未簽證之過期計時票交收費管理員，一經計價即需依計價金額付費，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減免、退費。

（六）出納組於每月五日前將無法扣繳停車費員工（含離職人員）資料送事務組，據以將其停車感應卡消號停用。

（七）停車感應卡停用應繳回總務室惟不再退費；停車感應卡如有遺失、毀損不堪使用時，需填具切結書（如附件一）並另行繳交一００元工本費俾辦理補發。

（八）已辦妥停車證、停車感應卡人員，在離職或不需停車時，應向總務室辦理停用，並繳回停車證、停車感應卡（工本費一００元不退還），如請長假、奉派公差（一年內）不再使用停車感應卡時，應向總務室辦理暫停感應卡，並於復職時辦理開卡，否則繼續扣繳停車費，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免繳、退費。

（九）本院員工車輛僅限停於急診大樓地下停車場及立體停車場，員工行車應確實遵守交通規則，小心駕駛，禁止違規停車、逆向行駛、停車跨佔二個車位及久佔停車位（停放達三日未駛離，處予停卡一週）。

（十）領有停車證、停車感應卡之人員如更換車輛，應立即至總務室辦理變更車號，以利停車及查核。

（十一）本院得於限定額度內核發下列人員停車證、停車感應卡（工本費每張一００元），惟應遵守本院停車管理規定，並將車輛停放於立體停車場頂樓，（未依指定地點停放，經查獲第一次處停卡一週，第二次停卡二週），停車費每三個月繳費一次，每個月停車費為七００元，逾十日未繳費者其停車感應卡即消號停用。

1.本院契約駐點單位（中醫部、正子、美德耐、榮電、美容中心、洗衣工廠、輔具中心、清潔外包等）或維修廠商工作人員。

2.銀行、郵局人員。

3.來院外聘、住院進修、實習、見習、代訓之醫師、護理、技術人員及其指導教師（屬短期不滿三個月人員暫不予辦理）。

4.領取國科會薪津之研究助理人員。

5.合作社工作人員及伴護中心、洗衣工廠之幹部。

6.其它經核准之人員。

七、一般規定：

（一）同仁發現疑似報廢或失竊車輛，應立即通知警衛隊，並由總務室協調警察機關依法處理。

（二）駕駛人如遺失計時票時，收費管理員應請其填寫切結書（如附件二），並查驗其身分證（駕駛執照）號碼是否與所填資料相同，如證件不符、不全，則請警衛隊派員處理。

（三）駕駛人遺失計時票並經收費管理員查證資料符合且出具廿四小時內來院證明（看診單、繳費單、藥單等），其停車不滿廿四小時者以一日計價收費；無法出具廿四小時以內來院證明者，加倍收費。

（四）駕駛人遺失計時票，並依規定繳交定額離院後，於一個月內尋獲該遺失計時票來院要求退費時，收費管理員即應立即查核計算其應退金額，並請當事人填具收據（如附件三），立即退費，所退費用另行簽陳核銷。

（五）本院汽車停車場不得有任何商業行為，並嚴禁洗車打蠟及攤販進入，如有發現請立即通知本院警衛隊處理。

（六）收費員由總務室事務組遴派、訓練及考核，作成紀錄備查，並採不定期輪調。

（七）發票依規定期限向稅捐機關申購，由總務室管制使用並列冊備查。未使用之發票依期限保管，逾期列冊水銷。

（八）收費員收取之現金，由管理員每日九時及十五時集中點收，列冊繳交本院指定之銀行。

八、身心障礙者優惠停車規定：

  （一）身心障礙者本人駕駛其所有車輛或由家屬乘載於本院停車場停放時，

        應依下列規定主動出示身心障礙手冊、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正本或身心

障礙者專用車輛牌照，始予以前六小時免費停車，超過六小時以上時

間半價收費，每日最高停車費不超過一二０元；證件不齊或無法證明

者，不予優惠停車。

1.車輛停放於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時，將證件正本或影本置於車輛擋風玻璃內明顯處，供本院警衛或管理員查核。

2.車輛進入本院停車場時，依一般車輛進場程序取計時票卡，離院時除出示身心障礙者之殘障手冊正本外，另於計時票上簽註殘障手冊號碼或專用停車位識別證號碼，經管理員查驗核對無誤後優惠放行。

（二）身心障礙者本人住院（含急診留觀），其家屬（限配偶、父母、子女）

      　來院照護，於離院時出示身心障礙者之殘障手冊正本，經收費人員查驗無誤後，給予前六小時免費停車，超過六小時以上時間半價收費，每日最高停車費不超過一二０元。
（三）規定優惠停車，以一人一車為限，其餘應依規定繳費。

（四）身心障礙者不得將身心障礙手冊借予他人使用，如發現確有借予他人冒用之情事，除依規定補繳停車費外，並函請社會局取消其身心障礙者手冊。

九、罰則：

（一）員工車輛（含比照員工領證者）違反停車管理規定停放，經查獲予以紀錄，必要時拍照存證，違規事實經簽奉核定發文後，第一次處以停卡一週，第二次處以停卡二週，第三次處以停卡一個月，四次以上處以停權六個月，五次以上處終身停權。

（二）員工停車卡嚴禁借予他人，經查獲除沒收停車卡外，另處以停權一年。

十、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補充之。

附件一
切    結    書

  本人           現服務本院            （部、室、科）因一時疏忽遺失本院停車感應卡（卡號：       ），請予以辦理補發手續。

                        申 請 人：

                        員工卡號：

                        單位主管：

附件二
切    結    書

本人            於    年    月    日   時   分至貴院就診（訪客），於    時    分離院，一時無法找到「停車計時票」，為免妨礙其他車輛通行，同意先付款    元，同時醫院開立    元之統一發票交予本人，車輛即准予駛離，若於一個月內找到該「停車計時票」，即併該    元之統一發票檢送收費員，辦理退還溢繳之停車費，並保證現駛車輛（車牌號碼：             ）確為本人所有。此 致

高雄榮民總醫院
                    立切結書人：

                    地    址：

                    電    話：

                    身份證字號：

                    收費員查證簽章：
附件三
收          據

本人            於      月   日    時    分至貴院就診（訪客），於     時      分離院，因一時無法找到「停車計時票」，為免妨礙其他車輛通行，而先行付款    元，車駛離後一個月內找到該「停車計時票」，現經貴院審核退還該筆溢繳之停車費     百    拾   元整。

      此     致

高雄榮民總醫院
                  具領人

                     姓    名：

                     地    址：

                     電    話：

                     身分證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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